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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9 年，市场监管总局共作出 18 个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行政处罚决定。结合我们代理多起违法实施经营

者集中案件的经验，我们从这些案例中梳理出十个特点及相应的启示，以帮助广大企业依法实施经营者集

中。这十个特点包括： 

 处罚案件数量再创新高 

 首例投资基金收购少数股权被处罚案件 

 首例“平行并购”被处罚案件 

 首例“申报后批准前抢跑”被处罚案件 

 以实施集中日的上一会计年度营业额来判断

是否达到申报标准 

 涉及上市公司的处罚案例多达七件 

 国企被处罚案例多达七件 

 案件来源多样化，执法机构自行发现的增多 

 调查时间略有缩短，但仍远超正常申报案件的

审查时间 

 处罚力度略有增强，未来可能大幅提高 

 
 
Abstract: 
 
In 2019, SAMR has made punishment decisions in 18 “gun-jumping” cases, from which ten lessons may 
be learned by domestic and foreign companies. Besides that the number of cases reached a historical high, 
three “first case” have appeared in 2019, including the first case where a PE fund was punished for an 
acquisition of minority interests, the first case where a parallel acquisition was punished, and the first case 
where the closing of a transaction without SAMR’s approval was punished. Remarkably, 7 out of the 18 
cases involved listed corporations as acquiring party or target company, whil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were punished in 7 cases.  It is also worth noting that SAMR continued its practice to use the turnover in 
the year preceding the closing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threshold was met.  Turning to procedural 
perspectives, while “gun-jumping” cases continued to be discovered through various ways, including 
voluntary disclosure and whistle-blowing, cases discovered by SAMR during its review of other merger 
control filings increased in 2019. Although shorter than that in previous years, the average length of 
investigation period in 2019 was still 234 days. Finally, for each of all the 18 cases, only a fine was imposed 
with an amount from RMB 200 thousand to RMB 400 thousand. However,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SAMR is 
proposing to increase the statutory maximum fine to 10 percent of the turnover in the preceding year, as 
part of its proposal to amend the Anti-monopoly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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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处罚案例十大特点及启示            
Gun-jumping Enforcement in China: Ten Lessons from 18 
Cases in 2019 
 

2019 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下称市场监管总局）共作出了 18 个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处罚决定

1。结合我们代理多起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件的经验，我们从这些案例中梳理出十个特点及相

应的启示，以帮助广大企业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 

 

一、处罚案件数量再创新高 
2014 年，当时负责经营者集中审查的商务部开始公布对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件的行政处

罚决定书。截至 2019 年底，商务部和市场监管总局累计作出了 50 个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处罚决

定书。以处罚决定书作出的时间为准，各年度的处罚案件数量如下图所示： 

 

其中，2018 年处罚案件达 15 件，比 2017 年增长了 150%；2019 年在很高的基数上又增长

了 20%，达到 18 件（包括 14 个股权收购案、4 个新设合营企业案）。案件数量再创新高可能是

多种因素造成的，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市场监管总局投入了更多的执法资源用于发现、调查

和处罚违法实施集中案件。 

启示： 

法谚说，刑法的威慑力不在于刑罚的严酷性，而在于其不可避免性。尽管处罚力度受限于现

有法律规定（见下文），但市场监管总局努力实现违法必究，加强了对于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行

为的威慑力。相应地，企业切勿有侥幸心理，在交易构成经营者集中且达到申报标准的情况下应

当依法进行事先申报，否则被发现、调查、处罚的风险很高。 

 
1 请见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局网站：http://www.samr.gov.cn/fldj/tz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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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实施集中案件数（2014-2019）

http://www.samr.gov.cn/fldj/tz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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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首例投资基金收购少数股权被处罚案件 
国市监处〔2019〕51 号处罚案例是第一起投资基金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被处罚案件，也是

典型的收购少数股权取得共同控制权的经营者集中案件。根据处罚决定书，交易完成后，收购方

仅取得目标公司 23.53%的股权。从目标公司的工商公示信息可知，收购方在交易之后并未成为

目标公司的控股股东，也未成为第一大股东。 

实际上，从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经营者集中简易案件和无条件批准案件来看，投资

基金申报的案例数量很多。我们也曾多次代表境内外的著名基金办理经营者集中申报。但实务

中，确实还有一些投资基金的从业者不了解经营者集中申报的要求。 

依照《反垄断法》第 20 条，除经营者合并外，构成经营者集中的前提条件是有经营者通过

交易取得其他经营者的控制权或决定性影响（以下合称控制权）。而反垄断法下的控制权既不等

于控股权，也不同于公司法、证券法等其他法律下的控制权。判断经营者在交易后是否取得反垄

断法下的控制权，取决于大量法律和事实因素 2，本文对此不拟展开。最值得注意的是，反垄断

法下的控制权除单独控制权外，还包括共同控制权，而且其核心不在于积极决定事项的权力而在

于消极决定（即否决）事项的权力。在投资基金的对外投资案例中，尽管收购股权的比例通常不

高，但股权收购协议、股东协议等交易文件往往赋予基金对于目标公司某些事项的否决权。这种

否决权可能表现为直接的明文规定，也可能通过目标公司召开股东会或董事会会议的最低股权/人
数要求或者股东会或董事会的表决机制等间接实现。无论表现为何种形式，只要基金取得了对于

目标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或其他商业决策（例如预算、经营计划、高管任命等）的否决权，通常

就认为投资基金取得了目标公司的控制权。3如果只有投资基金一家享有这种否决权，其取得单

独控制权，如果有两家或以上享有这种否决权，则投资基金取得了共同控制权。 

启示： 

在投资基金收购少数股权的交易中，如果投资基金取得了对于目标公司商业决策事项的否决

权，则属于经营者集中；如果达到申报标准，须事先申报并获得批准之后才能实施收购。4 

 

三、首例“平行并购”被处罚案件 

 
2 《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的指导意见》第三条进行了非穷尽的列举，即通常考虑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因素： 
（一）交易的目的和未来的计划；（二）交易前后其他经营者的股权结构及其变化； 
（三）其他经营者股东大会的表决事项及其表决机制，以及其历史出席率和表决情况；  
（四）其他经营者董事会或监事会的组成及其表决机制；  
（五）其他经营者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免等；  
（六）其他经营者股东、董事之间的关系，是否存在委托行使投票权、一致行动人等；  
（七）该经营者与其他经营者是否存在重大商业关系、合作协议等。 
3 应当注意的是，某些否决权属于对小股东的保护性权利，拥有这类否决权通常不被认为享有控制权。 
4 其他主体进行的少数股权投资或收购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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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相互关联的多个交易构成同一个经营者集中，《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的指导意见》第 8
条明文规定了一种情形，即相同经营者之间在两年内多次实施的未达申报标准的经营者集中，应

当视为一次集中交易。通过此前的多个处罚案例，反垄断执法机构也已明确，分步骤实施的多个

交易会被视为同一个经营者集中，如果在实施第一步交易之前未申报或未获得批准将被处罚，例

如商法函[2016]965 号处罚案例、商法函[2017]171 号处罚案例、商法函[2017]206 号处罚案例

等。 

国市监处〔2019〕48 号处罚案例则表现为另一种多项交易被视为同一个经营者集中的情

形，即平行并购（平行取得控制权）。本案中，收购方是同一家国有港口企业，被收购方有两

个，分别是两家国有港口企业，出让方分别是两个城市的国资委。2017 年 12 月 20 日，两个国

资委分别与收购方签署了股权无偿划转协议，将两个被收购方的 100%股权无偿划转给收购方。

由于两个股权划转协议的出让方不同，两个交易从形式上看是相互独立的。如果将其视为两个集

中，则需要单独判断每个集中是否达到申报标准。由于收购方于 2017 年 11 月设立，在 2017 年

度未开展实际业务、也未产生营业额，两个集中均达不到申报标准。但市场监管总局将两个交易

视为同一个集中，由于两个被收购方的营业额较高，该集中达到了申报标准。 

在欧盟法下，平行收购被作为同一个经营者集中是有条件的，即除非这些收购都得以实施，

否则收购方没有义务收购任一个被收购方，且任一个出让方均没有义务出让任一个被收购方。5

基于处罚决定书披露的信息，我们无从判断该案中的两个交易是否也符合前述条件。假如不符合

这一条件，则中国反垄断执法机构似乎采取了比欧盟法更为宽松的将平行收购视为同一个集中的

标准。我们期待未来的规则制定/修订或者执法案例对此予以进一步明确。 

启示： 

同一个收购方从不同出让方处取得多个目标公司或目标资产的控制权，可能被视为同一个经

营者集中。其后果除了影响营业额是否达到申报标准外，还影响申报时点，即应当在实施“平行收

购”中的任何一个之前进行申报。 

 

四、首例“申报后批准前抢跑”被处罚案件 
以往，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件一般被称为未依法申报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件，原因是在

这些案件中，相关集中在向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申报之前即已实施完毕或者实施了一部分。有的

案件是一直没有申报直到被调查处罚，有的是在实施集中后提交了申报文件或者“自首”材料。 

2019 年出现了第一例收购方在实施集中前提交了申报文件，但在获得批准前实施了集中的

案件，即国市监处〔2019〕50 号处罚案例。该案的时间线如下： 

 2019 年 3 月 29 日，集中各方签署收购协议； 

 
5 Commission Consolidated Jurisdictional Notice under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39/2004 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 
between undertakings (2008/C 95/01), para.46. 除平行收购外，还有一种“连续取得控制权”，即如果 A 获得 B 的控制权

的条件是 B 先行或同时获得 C 的控制权，则两起交易应视为同一个经营者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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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4月 9日，市场监管总局公示了收购方提交的经营者集中简易案件公示表，公示

期至 2019 年 4 月 18 日止； 

 2019 年 4 月 17 日，收购股份完成过户登记手续，在此之前未获得市场监管总局批准； 

 2019 年 6 月 3 日，市场监管总局对违法实施集中进行立案调查； 

 2019 年 12 月 13 日，市场监管总局作出处罚决定书。 

由上可见，收购方在签署收购协议后很快提交了经营者集中申报文件，并较快地以简易案件

获得立案。按经验推算，收购方有可能于 2019 年 4 月下旬获得批准。但由于收购方“抢跑”，该

案转为了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件，最终于几个月之后以处罚结案。 

启示： 

出于各种考虑，交易各方往往希望在签署协议后尽快完成交割。为实现这一目的，应当做的

不是“抢跑”，而是尽早委托反垄断专业律师准备申报材料，争取在签署协议的当天即向市场监管

总局申报，并通过积极、专业的沟通争取尽快立案和尽快批准。在获得批准之前，不能进行办理

过户登记（就收购而言）、取得营业执照（就新设合营企业而言）等明显的“抢跑”行为，也不能

进行参与标的公司经营管理、交换敏感信息等不那么明显的“抢跑”。 

 

五、以实施集中日的上一会计年度营业额来判断是否达到申报标准 
笔者曾在《反垄断申报中“上一会计年度”指哪个年度？》6一文中指出：（1）对于判断是否

达到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应考虑的“上一会计年度”，存在集中协议签署日的上一会计年度和实施

集中日的上一会计年度两种理解；（2）实务中，绝大多数的正常申报案件（包括简易案件和非

简易案件）是用集中协议签署日的上一会计年度营业额进行判断，但在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处罚

案例中，反垄断执法机构更多采用实施集中日的上一会计年度营业额，包括商法函[2016]175 号

处罚案例、国市监处〔2018〕16 号处罚案例等。 

2019 年的处罚案例继续延续了上述实践。在 18 个处罚案例中，有 15 个案例的集中协议签

署日和实施集中日发生在同一年度。在剩余的 3 个案例中，反垄断局无一例外地采用了实施集中

日的上一年度的营业额来论述该集中达到了申报标准，分别是：国市监处〔2019〕45 号处罚案

例，国市监处〔2019〕48 号处罚案例，国市监处〔2019〕51 号处罚案例。 

启示： 

首先，在商业上可行的范围内，尽量在签署集中协议的同一个会计年度实施集中。其次，如

果签署集中协议和实施集中不可避免地将发生在不同会计年度，则分别以集中协议签署日和实施

集中日作为基准时点计算上一会计年度的营业额，以确定是否需要申报，具体来说： 

 
6 请见环球律师事务所网站：http://www.glo.com.cn/content/details_13_1615.html。 

http://www.glo.com.cn/content/details_13_16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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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果集中协议签署日的上一会计年度营业额达到申报标准，则集中协议签署后即申

报； 

（2）如果集中协议签署日的上一会计年度营业额未达到申报标准，但在签署协议时能够预

测到集中实施日的上一会计年度的营业额会达到申报标准，可考虑签署集中协议后即申报，或者

就是否申报向市场监管总局申请商谈； 

（3）如果集中协议签署日的上一会计年度营业额未达到申报标准且在签署协议时无法预测

集中实施日的上一会计年度的营业额是否会达到申报标准，但在实施集中之前知悉上一会计年度

营业额达到申报标准的，可考虑申报或者就是否申报申请商谈。 

 

六、涉及上市公司的处罚案例多达七件 
据不完全统计，在 2019 年度的处罚案例中，有 7 件涉及上市公司。其中，涉及境内 A 股上

市公司的有 5 件，在 3 起案件中上市公司是股权收购的收购方，即国市监处〔2019〕1 号处罚案

例、国市监处〔2019〕2 号处罚案例和国市监处〔2019〕49 号处罚案例，在 2 起案件中上市公

司是股权收购的被收购方，即国市监处〔2019〕43 号处罚案例和国市监处〔2019〕50 号处罚案

例。另外，涉及香港和台湾地区上市公司各 1 件。 

上市公司作为收购方的案例 

在上市公司作为收购方的 3 起案件中，国市监处〔2019〕1 号处罚案例、国市监处〔2019〕
2 号处罚案例尤其值得留意。前一案件的时间线如下：7 

 2017 年 12 月，收购方取得了目标公司的 60%股权（下称“第一个交易”）； 

 2018 年 5 月，收购方发布公告称，拟收购剩余的 40%股权（下称“第二个交易”），并称

该交易尚需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 

 2018 年 7 月，市场监管总局对第一个交易是否构成违法实施集中立案调查； 

 2018 年 11 月，深交所下发关注函，对市场监管总局对重组的审查进度等表示关注； 

 2019 年 2 月 14 日，市场监管总局就第一个交易作出处罚决定； 

 截至 2020 年 1 月 23 日，第二个交易尚未实施完毕。 

第二起案件的时间线如下：8 

 2017 年 9 月，收购方取得了目标公司 60%股份（下称“第一个交易”）； 

 2018 年 2 月，收购方拟收购目标公司剩余的 40%股份（下称“第二个交易”）； 

 2018 年 2 月 5 日，收购方提交申报文件，就第一个交易和第二个交易一并进行经营者集

 
7 来源为本案行政处罚决定书和收购方的相关公告。 
8 来源为本案行政处罚决定书和收购方的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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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申报； 

 2018 年 5 月 28 日，市场监管总局对第一个交易是否构成违法实施集中立案调查； 

 2018 年 6 月 15 日，第二个交易完成，目标公司成为收购方的全资子公司； 

 2019 年 2 月 19 日，市场监管总局就第一个交易作出处罚决定书。 

上述两起案件有一些共同点：（1）第一个交易均收购了标的公司超过 50%的股权，取得了

控制权，单独来看即已构成了经营者集中并应进行申报，因此与商法函[2016]965 号处罚案例等

分步骤交易视为同一个集中的案件存在区别；（2）收购方均是在第一个交易实施完毕、第二个

交易实施之前进行申报，未能在第一个交易实施前进行申报，构成违法实施集中的行为；（3）
市场监管总局均仅调查和处罚第一个交易，对第二个交易未予处罚也未另行审查批准。 

两案的区别在于：（1）前案的收购方认为第二个交易需要申报，后案的收购方则先是将第

一个交易和第二个交易一并进行申报，后来则认为第二个交易无需申报；（2）前案的收购方表

示，第二个交易需待经营者集中申报经市场监管总局审核通过后“方可向本次交易对方支付剩余股

权转让价款并办理后续工商变更等工作”，9在市场监管总局作出处罚决定之前未实施第二个交

易，10而后案的收购方则在市场监管总局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实施了第二个交易。 

上市公司作为被收购方的案例 

国市监处〔2019〕43 号处罚案例的时间线如下：11 

 2019 年 1 月 21 日，收购方通过受让时任控股股东所持的目标公司的股份，获得目标公

司 29.9999%的股权，成为控股股东；  

 2019 年 4 月 9 日，市场监管总局对前述协议收购交易进行立案调查； 

 2019年7月11日，收购方拟通过要约收购的方式，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比例从29.9999%
增加至 51%； 

 2019 年 8 月 29 日，上述要约收购实施完毕，收购方持有的股份增至总股本的 51%； 

 2019 年 9 月 29 日，市场监管总局就协议收购交易作出处罚决定书。 

国市监处〔2019〕50 号处罚案例截至目前只有一个交易，即收购方通过协议收购取得目标

公司占总股本 23.6%的股份，成为后者控股股东。 

上述两案的共同点是：由于上市公司股权分散，收购方取得控制权的触发门槛较低。在后一

案例中，收购方在收购后持有的股份仅占总股本的 23.6%，即取得了控制权。在有的收购上市公

司案例中，收购的股权比例甚至低至 15%左右，但加上表决权委托安排，收购方取得了控制权。 

 
9 参见收购方 2018 年 12 月 13 日公告。 
10 收购方截至 2020 年 1 月 23 日仍未完成第二个交易的交割，可能出于商业上的原因。 
11 来源为本案处罚决定书和目标公司的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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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案的区别在于：前案的收购方在获得相对控股后寻求绝对控股。值得注意的是，该收购方

似乎并未就后续的要约收购进行申报，原因可能是其认为后续收购不会产生控制权变化。 

启示： 

一方面，涉及上市公司的违法实施集中案例频发，原因包括：（1）围绕上市公司的交易活

跃；（2）由于上市公司股权分散，取得控制权的触发门槛更低，更容易构成经营者集中；（3）
参与集中各方的营业额相对较高，更容易达到申报标准；（4）上市公司负有信息披露义务，违

法实施集中更容易被举报或被执法机构发现等。另一方面，上市公司违法实施集中的后果往往更

为严重，除了罚款等法律责任外，还会对后续资本运作和市值管理等造成不利影响。因此，上市

公司及其控股股东以及交易对方应审慎评估交易是否应当进行申报，在应当申报时应依法申报并

合理安排交易时间表。 

需要关注的交易类型，除了前面提到的上市公司收购第三方、第三方收购上市公司、上市公

司与第三方成立合营企业外，还包括上市公司与上市公司合并、上市公司的母公司/子公司收购第

三方、控股股东将资产注入上市公司、借壳上市等。 

 

七、国企被处罚案例多达七件 
坊间有说法称国有企业在经营者集中审查方面受到优待甚至豁免，一些国企对于经营者集中

申报也不积极。从违法实施集中处罚案例来看，反垄断执法机构的态度是鲜明的，即国有企业也

应当依法进行经营者集中申报。2014-2018 年的案例中，紫光、福建电子、南车、北车等国资背

景的企业先后被处罚。 

2019 年度，在至少 7 起案件中，国资背景的企业受到处罚，涉及电力、邮政、钢铁、汽

车、港口等行业的国有企业。从交易形式看，除市场化的股权收购和新设合营企业外，国有股权

无偿划转未依法进行经营者集中申报也受到了处罚，即前文所述的国市监处〔2019〕48 号处罚

案例。 

事实上，近年来实施的央企重组（包括中国南车与中国中车的合并、中国建材集团收购中国

中材集团等）很多都进行了经营者集中申报。我们也曾成功代理一家央企（无偿）收购另一央企

的经营者集中申报。 

启示： 

国有企业平等适用《反垄断法》中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的规定。无论是市场化的股权收购、

资产收购、新设合营企业，还是国企之间的兼并重组（央企与央企之间，央企与地方国企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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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属国企与市属国企之间等）甚至国企“混改”，如果存在控制权变化且达到申报标准（同时不符

合各类企业平等适用的豁免情形 12），均应进行申报。 

 

八、案件来源多样化，执法机构自行发现的案件增多 
执法机构获悉涉嫌违法案件的途径包括但不限于：第三方尤其是竞争对手举报，经营者主动

补报，执法机构自行发现等。2014-2017 年的 17 件处罚案例中，经营者主动“补报”有 9 件，主动

“申报”有 1 件，“意识到集中可能涉嫌构成未依法申报后”主动书面向执法机构“咨询”有 1 件，合计

占总数的三分之二，其中包括虽然主动补报但“在递交申报资料时未披露其已实施完成的事实”的
1 件、主动补报三四年前的交易的 1 件；第三方举报的有 4 件，其中 1 件是在经营者集中简易案

件公示期间被第三方举报。 

2018 年处罚的 15 件案例中，有 4 件是经营者对交易进行“申报”或主动“报告”交易涉嫌违

法。值得注意的是，处罚决定书从 2018 年起不再使用“补报”概念，表明执法机构不承认对已经

实施的集中可以进行补报而只接受对违法实施集中行为的报告或“自首”。其他 11 个案件的处罚决

定书未提及案件来源（例如未提及是否有第三方举报），可能是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自行发现包

括在审查其他交易的过程发现。例如，从时间上推算，国市监处〔2018〕16 号处罚案例等 3 起

新设合营企业被处罚案例可能是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在审查某起申报案件 13的过程中发现的。 

2019 年处罚的 18 起案件中，有 2 件明确提及经营者“主动报告并承认涉嫌违法”，分别是国

市监处〔2019〕37 号处罚案例和国市监处〔2019〕44 号处罚案例。其他案件的处罚决定书未提

及案件来源。如前文所述，在涉及上市公司的几个处罚案例，收购方相关交易进行了申报。这些

案件尽管未被市场监管总局认定为“主动报告”，但似乎也可认为案件来源于经营者自身。对于剩

余的 13 起案件，可能多数是市场监管总局自行发现案件线索，例如从时间上推算，涉及新设合

营企业的国市监处〔2019〕46 号处罚案例的线索有可能是市场监管总局在审查合营方之一收购

该合营企业部分资产的后续交易申报案件的过程中发现的；但也不排除存在第三方举报的情形

（可能因为该情形存在与否不影响法律责任，所以未在处罚决定书中提及）。 

启示： 

市场监管总局经由多种途径获悉涉嫌违法案件线索。上市公司公告、交易新闻稿以及后续交

易的申报文件等均可能成为市场监管总局自行发现涉嫌违法实施集中行为的线索。第三方尤其是

竞争对手也可能基于上市公司公告、交易新闻稿以及经营者集中简易案件公示表等向市场监管总

局举报涉嫌违法案件。这凸显了依法实施集中的重要性，也说明了通过“自首”积极处理既存涉嫌

违法实施集中行为以实现“轻装前进”的必要性。 

 
12 《反垄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经营者集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不向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申报：（一）参与集

中的一个经营者拥有其他每个经营者百分之五十以上有表决权的股份或者资产的；（二）参与集中的每个经营者百分之

五十以上有表决权的股份或者资产被同一个未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拥有的。 
13 参见市场监管总局 2018 年 9 月 30 日作出的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决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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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调查时间略有缩短，但仍远超正常申报案件的审查时间 
2014-2017 年处罚的 17 个案例中，有 5 个案例未披露立案调查日期。在剩余 12 个案例中，

从立案调查起到作出处罚决定止时间（下称“调查时间”）最长的达 465 天，最短的为 56 天，平

均为 231 天，中位数为 244 天。 

2018 年处罚的 15 个案例中，调查时间最长的为 421 天，最短的为 124 天，平均为 256
天，中位数为 252 天。 

2019 年处罚的 18 个案例中，调查时间最长的为 418 天，最短的为 94 天，平均为 234 天，

中位数为 220 天。 

由上可见，2019 年的案件调查时间平均比 2018 年缩短了近 10%，中位数缩短的更多。 

尽管如此，违法实施集中案件的调查时间仍远超正常申报案件的审查时间。由于迄今的所有

违法实施集中案件的竞争影响评估结论均为“不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这些案件如果正常

地进行事先申报，绝大多数可作为简易案件立案，而简易案件从立案到批准的审查时间一般不超

过 30 天，不少案件的审查时间不到 20 天。 

调查时间较长是由其调查程序决定的。依照《未依法申报经营者集中调查处理暂行办法》的

规定，对违法实施集中案件的调查要经过以下阶段： 

 

启示： 

较长的调查时间将消耗企业不少精力，而且可能给企业的生产经营以及并购、出售、资本市

场运作等造成不利影响。这进一步凸显了依法实施集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对于已进入或即将

进入调查程序的涉嫌违法实施集中案件，聘请专业律师以尽力缩短调查时间也非常必要。 

 

十、处罚力度略有增强，未来可能大幅提高 
根据《反垄断法》第四十八条和《未依法申报经营者集中调查处理暂行办法》第十三条规

定，对违法实施集中的行为，市场监管总局可以对被调查的经营者处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可

责令被调查的经营者采取以下措施恢复到集中前的状态：（1）停止实施集中；（2）限期处分股

份或者资产；（3）限期转让营业；（4）其他必要措施。 

对于 2014-2018 年的 32 起案件，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均只处以罚款，而没有采取责令停止

实施集中或者处分已取得的股权等其他措施。2019 年的 18 起案件与此相同。我们理解，这是因

为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对这些经营者集中的竞争影响评估结论为“不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

初步调查阶段
（最长90天）

进一步调查阶段

（最长210天）
处罚阶段



 

13 
 

果”。换言之，如果某个违法实施的经营者集中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则有可能被要求停止

实施集中或者限期处分股份等。 

罚款对象是“被调查的经营者”，一般也就是申报义务人。对于新设合营企业案件，拥有控制

权的合营方均会被处以罚款。对于股权收购案件，交易后新取得控制权的收购方会被处以罚款，

交易后继续拥有控制权的原股东不会被处以罚款。国市监处〔2018〕11 号处罚案例已经说明了

这一点。国市监处〔2019〕3 号处罚案例再次予以确认。 

就罚款金额而言，2014-2018 年的 32 个案例，13 个主动“补报”或“报告”案例的罚款为 15 万

元（就股权收购而言）或者各 15 万元（就新设合营企业而言），有 5 个案件的罚款为 20 万元或

各 20 万元，有 12 个案件的罚款为 30 万元或各 30 万元，有 1 个案件的罚款为 40 万元（高济医

药收购河南好一生股权案），有 1 个案件的两个合营方分别罚款 30 万元和 40 万元（被罚款 40
万元是因为该合营方系“再次违法”）。如下图所示： 

 

 

2019 的 18 个案例中，1 个案件的罚款为 20 万元，11 个案件（包括被明确认定为“主动报

告”的 2 个案件）罚款 30 万元或各 30 万元，4 个案件罚款 35 万元或各 35 万元，2 个案件罚款

40 万元。可见，市场监管总局在法定罚款限额（50 万元）内提高了罚款金额。如下图所示： 

 

40%

15%

39%

6%

违法实施集中罚款金额分布（按案件数量）

罚款15万 罚款20万 罚款30万 罚款40万

6%

61%

22%

11%

违法实施集中罚款金额分布（按案件数量）

罚款20万 罚款30万 罚款35万 罚款4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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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引起重视的是，由于违法实施集中行为“有连续或继续状态”，只要从违法行为终了之日

起算尚未超过两年（即使从交易发生之日起算已经超过两年），执法机关即可以给予行政处罚。

14商法函[2017]6 号处罚案例等案件已经说明这一点，2019 年度处罚的国市监处〔2019〕46 号处

罚案例（实施集中的时间是 2013 年 6 月）则再次印证了这一点。 

值得注意的是，市场监管总局于 2020 年 1 月 2 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修订草

案（公开征求意见稿）》拟大幅提高对违法实施集中行为的处罚力度，即对于应当申报而未申报

即实施集中或者申报后未经批准实施集中的行为，由反垄断执法机构处“上一年度销售额百分之十

以下的罚款”。换言之，今后的罚款金额可能达到数亿元甚至更高。 

启示： 

在涉嫌违法实施集中的调查案件中，企业重点要做的是，通过详实的材料、数据及分析向市

场监管总局阐明该集中不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做到这一点，一般就不会被采取除罚款以

外的其他措施。另外，考虑到前述时效规则以及罚款金额未来可能大幅提高，对于既存的涉嫌违

法实施的经营者集中，及早主动报告并接受调查不失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办法。 

（完） 
 
  

 
14 见《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前款规

定的期限，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违法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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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简介 Introduction to GLO 

 
环球律师事务所（“我们”）是一家在中国处于领先地位的综合性律师事务所，为中国及

外国客户 就各类跨境及境内交易以及争议解决提供高质量的法律服务。 

 
历史.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后成立的第一家律师事务所，我们成立于 1984 年，前身为 1979 

年设立的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法律顾问处。 

 
荣誉. 作为公认领先的中国律师事务所之一，我们连续多年获得由国际著名的法律评级机

构 评选的奖项，如《钱伯斯杂志》（Chambers & Partners）、《亚太法律 500 强》（The 

Legal 500 Asia Pacific）、《亚洲法律杂志》（Asian  Legal  Business）等评选的奖项。 

 
规模. 我们在北京、上海、深圳三地办公室总计拥有逾 400 名的法律专业人才。我们的律

师 均毕业于中国一流的法学院，其中绝大多数律师拥有法学硕士以上的学历，多数律师还曾学

习或工作 于北美、欧洲、澳洲和亚洲等地一流的法学院和国际性律师事务所，部分合伙人还拥

有美国、英国、德国、瑞士和澳大利亚等地的律师执业资格。 

 
专业. 我们能够将精湛的法律知识和丰富的执业经验结合起来，采用务实和建设性的方法

解决法律问题。我们还拥有领先的专业创新能力，善于创造性地设计交易结构和细节。在过去

的三十多年里，我们凭借对法律的深刻理解和运用，创造性地完成了许多堪称“中国第一例”

的项目和案件。 

 
服务. 我们秉承服务质量至上和客户满意至上的理念，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个性化、细致入

微 和全方位的专业服务。在专业质量、合伙人参与程度、客户满意度方面，我们在中国同行中

名列前茅。在《钱伯斯杂志》举办的“客户服务”这个类别的评比中，我们名列中国律师事务

所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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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环球反垄断团队由近二十名合伙人和律师组成，其中多名合伙人和律师既有实务操作经验也有

丰富的执法经验，已为医药、互联网、汽车、机械、电气、IT、食品、化工、矿产、航运、零

售、物流等行业的众多境内外客户提供反垄断专业服务，服务范围包括经营者集中申报、反垄

断调查、反垄断诉讼、反垄断风险防范与合规等。我们对中国反垄断法律法规及其实践具有深

刻认识和专业理解。我们的主要服务内容包括： 

 

 为客户提供关于垄断、不正当竞争的风险防范以及合规审查的法律咨询； 

 代表客户进行中国境内反垄断申报，并协调在其他法域的反垄断申报； 

 代表客户应对反垄断执法机构发起的反垄断调查； 

 代表客户进行反垄断民事和行政诉讼等； 

 代表客户进行国家安全审查方面的申报和法律咨询等。 

 
环球反垄断团队获得的部分奖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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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垄断与竞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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